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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因故無法在校使用營養午餐之退費相關事宜。
貳、依 據：
一、依據106.08.01修正之「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午餐經費收支要點」
    辦理。
二、學生無力支付午餐費：(學生身心障礙、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突發
    變故或社會福利補助者)：依新北市政府辦理市立高中職暨國民中小學學生
    午餐補助計畫辦理。
參、退費辦理方式：
一、申請條件：
1.全學年活動不在校用餐，如：校外教學：必須於出發前二週提出。
2.班級及學生團體、社團(人數超過5人以上)：必須於7個工作日前提出。
3.若遇颱風天、暫停實體課程等全校性停課，則由學校統一進行停餐，不需提出申請。
二、學生個人請假：申請條件如下表：
	因應疫情停餐
	其他一般停餐

	學生確診者。
   學生資料名冊彙整後由營養師直接辦理退餐。
(受理後隔日起算退費)
	事假
須於3個工作日前提出申請
(日期計算不含請假日當天)

	家戶確診者/受匡列居隔者
    因家戶確診遭匡列者，因學校不會有名冊，故請學生家長主動提出申請
(受理後隔日起算退費*檢附居隔證明)
	公假
須於3工作日前提出申請
(日期計算不含請假日當天)

	自主防疫假
須於3個工作日前提出申請
(日期計算不含請假日當天)
	病假
提出申請後，隔日可起算退費
(檢附看病收據或是診斷證明書)

	
	喪假
提出申請後，隔日可起算退費
(檢附訃聞或是其他證明)



肆、申請方式：
一、線上申請：學校官網→午餐專區→公告訊息→『營養午餐退餐申請表』。
二、家長事先通知導師請假訊息，導師協辦，於學務處領取紙本「午餐退費申
    請表」，由導師簽認後交學務處。

伍、退費方式：
一、學年或是班級停餐：於當月或是次月繳費單直接扣抵餐費，遇特殊情形則
    以現金方式退還。
二、個人退費：則於次月以現金方式退費(須繳清午餐費用後始得退費)。

陸、本辦法經本校午餐供應委員會通過，校務會議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